
广西名扬拍卖有限公司

（2025）第12-24期拍卖会文件资料
一、拍品展示及咨询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25年12月23日止

二、拍卖时间：2025年12月24日15：30时

三、拍卖地点：东兰县财政局七楼会议室
四、联系电话：0778--2188611      18107783028

五、双方声明：

竞买人于本页文件资料上签名，即表示已收阅本文件资料的《拍卖规则》、《报名竞买须知》、《拍卖标的目录》等文件资料，认可其中各项条款规定和约定，受之约束。

   拍卖人：         广西名扬拍卖有限公司

   竞买人：

               2025年    月   日

拍卖规则

    一、竞买人领取号牌进入拍卖厅参加竞买，即表示同意遵守本规则的各项条款规定，同时表示对拍卖标的物的完全了解和认可，竞买人自行决定其竞买行为并承担相关责任。

二、竞买人入场时，凭《竞买资格证》换取号牌入场。退场时交还号牌。如竞买人将领取的号牌遗失或损坏，则从保证金中扣款赔偿。

三、竞买人包括随从人员必须自觉遵守国家政策法律法规，不得在竞买过程中互相串通。如发现有恶意串通行为，将取消竞买人的竞买资格，依法提交有关部门追究其法律责任。

四、拍卖师于拍卖前提示竞买人认真阅读本次拍卖会文件资料上的《拍卖规则》、《报名竞买须知》、《拍卖标的目录》等，宣布有关注意事项。

    五、拍卖标的物是否设有保留价，拍卖师在拍卖会进行中予以说明，竞买人的应价达不到保留价的，该应价不发生效力。

六、拍卖开始时，由拍卖师宣布起拍价，并规定加价幅度，然后由竞买人举牌应价，也可以高于拍卖师宣布的加价幅度整倍数口头报价，竞买人一经应价或报价，不得撤回，当其他竞买人有更高应价或报价时，该应价或报价即丧失效力。拍卖师连续三次报出最高应价，且该应价达到保留价或超过保留价，无人再加价的，则由拍卖师以击槌方式宣布拍卖成交。

  七、最高应价者一经举牌应价或口头报价后，不得以任何理由反悔，否则视同违约，由拍卖人依法追究其违约责任。

  八、拍卖师报出起拍价后，如三次报价无人应价，该标的物拍卖不成交；如委托人当场调整拍卖保底价和起拍价的，拍卖师重新报价，竞买人重新应价。

  九、拍卖成交后，拍卖人与买受人当场签订《拍卖成交确认书》，买受人须按《报名竞买须知》规定的时限付清全部成交价款。

   十、买受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视为违约：

   1. 举牌应价或口头报价且该应价达到保留价而反悔的；

   2. 拖延、拒绝签订《拍卖成交确认书》的；

   3. 未按约定期限付清拍卖成交价款的；

   4. 提供假伪证件隐瞒事实，造假欺诈的；

   5. 拍卖成交后发现买受人在竞买过程中互相串通的。

对违约者，拍卖人将取消其买受人资格，不退回买受人于拍卖前缴交的竞买保证金。所缴交的竞买保证金用于赔偿拍卖人的佣金及其它费用损失和委托人的损失。在征得委托人同意后，拍卖人将该拍卖标的物再行拍卖。再行拍卖时，成交价低于本次拍卖成交价的，由买受人补足差额。

报名竞买须知
为规范拍卖行为，保护拍卖活动中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和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本次拍卖标的物委托人给予的竞买条件，特制订本须知。
一、本次拍卖的标的物为东兰县农机推广站房屋、东兰县民政和律师事务所房屋、东兰县气象局宿舍楼对面河堤洗车场，由东兰县财政局委托广西名扬拍卖有限公司组织实施拍卖。
　  二、竞买人资格：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自然人、法人或其它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且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或筹资能力，包括但不限于近五年内没有不良信用记录、债务纠纷或违法行为记录的，均可参加竞买。可以独立竞买，也可以联合竞买，竞买人属联合竞买的，须出具联合各方共同签署的合作协议。联合竞买申请人须在报名截止时间前申请协议及联合竞买各方相关材料，明确联合竞买主体信息；报名截止后补充提交联合竞买相关材料的，视为无效申请，不予受理。
　三、报名手续　
　　参加竞买拍卖标的物的个人、企业法人或其它组织须在拍卖日前，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填写《竞买申请书》，同时提交下列证件：
1.竞买人是企业法人或其它组织的，须提交具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其它组织的单位法人证书（验原件，存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加盖公章）以及授权代理人居民身份证（验原件，存复印件）。
2.个人参加竞买，必须持有本人居民身份证（验原件、存复印件）；代理他人参加报名竞买，必须持有委托人缴交保证金凭据及委托人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居民身份证（验原件，存复印件）和代理人本人的居民身份证（验原件，存复印件）。  

3.竞买人必须在拍卖公告所载明的报名登记截止时间前向拍卖人指定的银行账号交纳竞买保证金，同时持银行回单原件以及报名所需材料到拍卖公告载明的联系地点办理竞买登记手续，认可拍卖规则，递交《竞买申请书》，领取《竞买资格证》和拍卖会文件资料。报名的竞买人必须对《竞买资格证》所领取的竞买号牌以及该竞买号牌的应价行为负完全责任。
缴交竞买保证金及成交价款账户如下：
户名：广西名扬拍卖有限公司
账号:4505 0169 0902 0000 0902

开户行：建行河池金城江支行（备注栏须注明：东兰县农机推广站房屋、东兰县民政和律师事务所房屋、东兰县气象局宿舍楼对面河堤洗车场竞买保证金）
四、竞买人应认真阅读拍卖人提供的拍卖会文件资料，充分了解拍卖标的现状，慎重估价，决定自己的竞买行为。一经应价即表示已经完全了解标的情况和拍卖规则，愿意承担有关责任和履行相关义务。
　　五、委托人保证拍卖标的物处于合法状态，可以对其进行所有权或其它相关权益的处分；竞买人经拍卖会前的标的物展示或预展阶段，已对拍卖标的物本身及其相关权利进行了充分了解，并自愿接受拍卖人以现状对其进行拍卖。
六、拍卖人通过图录、预展、现场介绍、网站宣传、口头推介、小张传单、墙体广告等形式对于拍品状况之描述仅供竞买人参考。拍卖人依法对拍品的真伪和品质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竞买人已亲自审看展示或预展的拍卖标的，并凭借检测或自身经验对拍品的真伪、品质及价值进行了准确判断，对其瑕疵已有充分了解并愿意接受。
七、获取拍卖文件时间和地点：有意竞买者可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至2025年12月23日17:00时止到河池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ggzy.jgswj.gxzf.gov.cn/hcggzy/）自行下载拍卖文件，携有效报名竞买证件及保证金缴款凭证至拍卖人处办理竞买手续。

八、缴交竞买保证金办法：有意竞买者请于2025年12月23日16时前将竞买保证金以转账形式交到竞买保证金收款账户（以到账时间为准）。本次公告出让三个标的，因竞买保证金金额高低不同，交纳高保证金的竞买人可参加低保证金标的竞拍，交纳低保证金的竞买人不能参加高保证金标的竞拍，且一份保证金最终只能成交一个标的，竞买申请人须属同一人，汇款人名称必须与竞买申请人名称一致。 

九、对于竞买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如拍卖会上竞买人未能竞得拍品，拍卖人于拍卖会后5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如竞买人成功竞得某拍品，在双方结算成交价款时，竞买保证金可以抵作价款。

十、买受人的确定
 采取有底价的拍卖方式，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买受人，竞买人出价达不到底价的不成交。

拍卖人应在拍卖成交后立即提供与拍卖标的及成交金额一致的《拍卖成交确认书》，并及时要求买受人签署；买受人应在拍卖成交后及时签署《拍卖成交确认书》，并在规定的期限内按时缴清拍卖成交价款。对于买受人拖延及拒绝签署或虽已签署《拍卖成交确认书》，但在约定的期限内不全额支付成交价款的，视为买受人已经构成实质违约，拍卖人和委托人将依法取消其买受人资格，并依法追究买受人的违约责任，即买受人所交保证金及后续支付的部分价款优先用于赔偿拍卖人的预期佣金收入及其它费用损失和委托人的损失。在征得委托人同意后，拍卖人将该拍卖标的物再行拍卖。再行拍卖时，成交价低于本次拍卖成交价的，由买受人补足差额。

十一、本次拍卖由拍卖师根据标的物起拍价确定竞价阶梯，拍卖进行中拍卖师可以临时调整竞价阶梯。
十二、竞买人应于拍卖会前自行到税务部门和房地产管理等部门了解成交标的物产权过户需缴纳的税、费等缴纳情况。拍卖成交和标的物权属转移过程产生的各种税、费，根据税法和国家有关政策、法律和政策的规定由相应的主体各自承担。本次拍卖成交价款不含拍卖人按成交价款收取3%的拍卖佣金。
    十三、拍卖成交付清全部成交价款后，标的物的移交由买受人与委托人（东兰县财政局）具体办理。拍卖成交价款缴交的期限为自拍卖成交之日起30日内全部付清。

十四、本次拍卖的标的物所称土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如与标的物实测面积有误差，则以标的物的现状面积为准，成交后拍卖方不负责由于面积误差引起的价款补偿。

十五、本次所拍卖的标的物是有底价的拍卖，竞买人出价达不到底价的不成交。
十六、竞买人办理竞买手续时，所交竞买保证金以及拍卖成交后后续所交的成交价款，由竞买人、买受人自行妥善保管交款回单原件，作为交款的凭据，拍卖人不另外出具收款收据。成交后，委托人、拍卖人不提供标的物拍卖成交价款的税务发票。

    十七、因本次拍卖所发生的纠纷不能自行和解的，双方均有权在拍卖人所在地的司法机关或仲裁机关提起诉讼或仲裁。

拍卖标的目录
现更正的拍卖标的概况：

	序号
	资产名称
	坐落位置
	原权属单位
	建筑面积（平方米）
	所占土地面积（平方米）
	用途
	建设规划
	起拍价（万元）
	保证金（万元）

	1
	东兰县农机推广站房屋
	东兰县东兰镇巴垛坡
	东兰县农业农村局
	236
	236.36
	城镇住宒用地
	容积率≤6.5，建筑密度≤100%，
建筑高度≤24米
	180
	108

	2
	东兰县民政和律师事务所房屋
	东兰县东兰镇龙头街一巷15号
	东兰县民政局、东兰县司法局
	145
	145.76
	城镇住宒用地
	容积率≤6.5，建筑密度≤100%，
建筑高度≤24米

	105
	63

	3
	东兰县气象局宿舍楼对面河堤洗车场
	东兰县原粮食局果品厂
	东兰县自然资源局
	304
	304.68
	城镇住宒用地
	容积率≤6.5，建筑密度≤100%，
建筑高度≤24米
	243
	146






















